
高架不存在质量问题 核算损失后将对企业索赔

中环事故三问：执法管理到位吗？

! ! ! !昨天下午，市政府就中环事故
举行新闻通气会。交警和路政部门
披露了事故发生细节和处置进
程。据警方介绍，当时共有 !辆隶
属于建景物流有限公司的重型集
装箱半挂车违规驶上中环。事故
造成的经济损失将向企业索赔。

肇事车辆从沪嘉转入中环

上海市交警总队副总队长左
天福向记者还原了肇事车辆行进
路线和肇事过程：货车司机李家大
前晚驾驶牌号为沪 "#$%&& 的重
型半挂牵引车，牵引牌号为沪
'%#((挂的重型集装箱半挂车，在
沪松公路 )%## 号汤始建华建材
*上海+有限公司，装载水泥钢筋预
制管桩后，于 )#时 ),分许出发，
途经沪松公路、'-. 沈海高速、

'.,沪渝高速、外环高速、沪嘉高
速，转入中环高架内圈行驶，在行
驶至桩号 /01#.附近时，因车辆
载物超过核定载质量，造成中环
高架路面发生横向倾斜，车辆装
载的预制管发生倾覆，部分预制
管掉落至高架路面及地面道路。
当时因路面受损，造成途经该路
段的 !辆小型汽车不同程度受损，
无人员受伤。

四辆超载车隶属同一公司

左天福透露，除发生货物倾覆
的货车以外，交警还在沪嘉立交内
圈进口附近查获 )辆装载同样预
制管货物的大型货车，分别是张传
贵驾驶的牌号为沪 "#$,&. 的重
型半挂牵引车，牵引牌号为沪
2&--$挂的重型集装箱半挂车；任

毅驾驶的牌号为沪 "1%%-. 的重
型半挂牵引车，牵引牌号为苏
3#1-1挂的重型集装箱半挂车。
后经警方查实，事发前后共有

!辆隶属于建景物流有限公司的
相关货运车驶入中环，其中李兴权
驾驶沪 "#$%(# 的重型半挂牵引
车，牵引沪 2$-&.挂的重型集装
箱半挂车，当时已驶离事发相关路
段，交警后来在杨浦区国泓路一工
地处找到该车。目前，!名当事驾
驶员及该公司相关负责人均已被
警方控制，相关案情正在进一步调
查核实中。
事故发生后，交警总队立即制

定交通组织方案，指导高架支队、
宝山、静安、普陀、嘉定支队从早晨
开始安排 4%% 余名增援警力，在
1%余个路口加强管控和疏导。

每年年检未发现安全隐患

上海市路政局副局长李俊表
示，事故发生高架道路每年都会安
排年检，并未检测出安全隐患，因此
中环本身并不存在质量问题，此次
高架路段主桥面损毁系车辆超载违
法闯入高架导致。中环高架是为客
车设计的，载重标准大约在 4%吨到
#%吨，所以严禁货车上高架。但是肇
事货车不仅上高架，还严重超载。车
上装有大约 #%多根预制水泥管桩，
根据测算，每根管桩大约重 #吨左
右，可见肇事车辆的总重量超过百
吨，达中环最大荷载重量近 .倍。
李俊表示，事故造成的经济损

失还在计算当中，已申请对企业采
取财产保全措施，“肯定要对企业
索赔”。 首席记者 潘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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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事车重量远超中环最大荷载

首席记者
潘高峰

! ! ! !一辆车搅乱半座城。昨天凌晨
中环事故发生后，人们都在用这个
对比悬殊的戏剧性说法，来表达震
惊与不满。

压坏高架的真的只是一辆车
吗？一个近乎瘫痪的清晨背后，又有
哪些值得追问和深思的真相？

问执法
严管严罚做到了吗!

当前，上海正在如火如荼地开
展交通大整治，在这个特殊时期，
却发生了因严重交通违法导致的
重大事故，给城市通勤带来破坏性
的影响，的确值得深思。

交通大整治是为了补城市短
板。这次事故恰恰说明了短板所在：
人们的法治和自律意识仍然远未达
标，“警不在法不在”的现象依然广
泛存在，交通违法严管严罚还有待
加强。
货车禁上中环，这是企业和司

机都知道的常识，更何况在高架匝
道入口，货车禁行标志十分醒目，光
天化日货车司机不敢闯，是因为有
警察管理，有众目睽睽，到了深夜凌
晨，监管相对放松，司机们就不惜铤
而走险、以身试法。
每个人冒险，都会事先评估风

险和收益。闯禁令上高架，好处是路
更近，省油，时间少，可以多拉快跑。
相比之下，风险并不高，半夜被警察
查到的概率不大，哪怕中招，扣 &

分罚 .%%元，也不足以震慑。
违法司机的侥幸心理，与执法不

严有关。这次大整治确立了十大重
点违法行为，货运车辆的超载超
限、违规闯禁令并不在其中。实际
上，这是一个很大的盲点。要知道，
大型车违法肇祸，甚至屡屡吞噬生
命，一度在上海频发，令人印象深刻。
此前，副市长白少康在市长热

线与市民交流时就曾表示，大整治
不设重点，不设时限，应该是全覆盖
的。此次事故发生后，有市民反映，
曾两次报警举报同类违法，却未得
到回应，因此质疑警方是不是只顾
所谓的重点违法，没有时间和精力
管其他的了。对此，交警总队负责人
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并未正面回
应。这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交通违法
的严管严罚是否还有进一步提升的
空间？

问管理
杜绝超载有办法吗!

就在这次事故发生前不到一
周，.月 -1日晚间，上海市路政局
路政总队曾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代号
为“零点行动”的超限运输集中整治
行动。
行动是有成果的，据官方披露

的数据，当时全市共出动各类执法
人员 -.%余人，检查各类运输车辆
逾 -%%车次，查处超限运输车辆 --

辆，罚款 4-$%%元，卸载货物 -415#$

吨，发放各类宣传材料 .,,余份。
这样的整治有效，但却不长效，

更不能治根。要从根本上杜绝超载，
管住前台的司机是必要的，但幕后的
企业更值得关注。要从企业入手，建
立起制度性的规范和技术性的手段。
比如，针对此类吨位非常高的

载重汽车，是否可以像危化品车辆

一样，采用超载报警、'67定位等高
科技手段加以监管，规范其载重和
行车线路，同时建立起可供检查和
抽查的台账制度，由交管部门定期
检查、抽查，一旦发现未安装报警、
定位系统或者报警、定位系统未按
规定使用，即给予重罚。这样更能从
源头杜绝公司默许甚至鼓励司机违
规上路的行为。

此外，对于一些“职业性”交通
违法多发的企业，能否建立起连带
追责或者“黑名单”制度？我们不仅
要让普通市民的交通违法与诚信记
录挂钩，更要让那些视交通法规为
无物，拿公共财物、公共安全、他人
生命安全开玩笑的企业单位付出惨

痛代价。当前，《上海道路交通管理
条例》正在修订，能否拿出更严厉的
制裁措施，值得期待。

问处置
信息发布够及时吗!

周一早高峰本就拥堵多发，在
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高架、地面交
通同时陷入瘫痪，令无数上班族急
如热锅上的蚂蚁。极端的例子，有人
在路上活活堵了 (个多小时。
哪些路段封闭？哪些路段受到

影响？还能不能开车出行？绕道通行
的话怎么绕？绕行路线的交通状况
如何？如果不开车，地铁、公交车如
何换乘？怎样才能确保不迟到？这其

实不仅是每个交通出行者要思考的
问题，也是政府部门应该及时发布
的信息。

从昨天凌晨 %时 -4分事故发
生，到上午七八点钟人们出门，这期
间其实有着宽裕的时间，如果人们
在出门前就知道事故和交通管制信
息，那就可以灵活应对，从容选择。
但实际情况是，很多市民对情

况一无所知，像往常一样开车出门，
结果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尴尬。毕竟，
上班路是平时最熟悉的路线，很多
人不需要看导航，也就无法预见那
一片通红的路况，最终的结果是前
无进路，后无退路，进退两难。
对交通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发

生后，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把道路
交通信息最广泛地推送告知，这其
实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类
似昨天早高峰这样的状况，管理部
门完全可以及时协调群发短信，广
为告知，同时利用新媒体等多种方
式及时发布绕行提醒，改变市民的
出行方式。

据路政部门预测，受损的中
环线修复，最乐观可能要持续两
周时间。对于市民来说，交通拥
堵、出行不便，很可能变成常态。对
于管理者来说，交通组织的调整，
公交线路的走向很可能再次出现
调整。如何让市民及时知晓，仍需
早想一步。

! ! ! !几名司机或一家公司的违规经营

活动!给整座城市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

失!司机和公司必须为其违规经营行为

埋单! 承担和损失相对应的法律后果!

或面临刑事犯罪处罚和民事赔偿"

华东政法大学刘宪权教授认为!

涉事驾驶员的行为已经涉嫌构成刑事

犯罪!认定为#过失损坏交通设施罪$

比较合适%从量刑上看!该罪名分为两

个不同的刑级! 犯过失损坏交通设施

罪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情节较轻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而这次事故应该不适用#情节

较轻$!所以一旦涉事驾驶员被认定该

罪! 或将面临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

而汇业律师事务所唐志坚律师认

为! 司机属双重违法违规 '货车上中

环(严重超载)!应认定为#交通肇事

罪$! 具体要看交警对事件的责任认

定!以及确认造成的损失大小来定%

有经济利益在! 单靠物流公司和

货车公司的自律!显然是不够的!过低

的违法成本! 根本无法起到震慑违法

者的作用% 因此!不少人建议!正在修

订完善的*上海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应

该给予类似的违规违法行为更严厉的

制裁措施% 同时!加强技防措施!比如

设置$硬隔离$措施!或高架自动报警

系统!限制超高(超载卡车上高架%

本报记者 金志刚" 上午 !"时!中环线上桥面的落差依然清晰可见 本报记者 张龙 摄


